境内机构非贸易购付汇真实性审核
1. 超比例超金额佣金外汇支付的审核

	项目名称
	超比例超金额佣金外汇支付的审核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

2.中国人民银行《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部分服务贸易项下售付汇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6]73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书面申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支付佣金的原因及其经过、对方国家市场情况、本公司在其他国家出口同样产品的价格及数量、是否支付佣金、中间商的身份及所做具体工作等说明）；
2、货物进出口合同正本及复印件；
3、佣金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暗佣或暗扣时提供）；
4、结汇水单或收账通知原件及复印件。

	备注
	1.境内机构在提供的申请书中，应当具体说明对外支付超比例、超金额佣金的原因及其经过，并包括以下内容：

（1）换汇成本；

（2）对方国家市场情况；

（3）本国及其他国家有哪些竞争对手；

（4）本公司在其他国家出口同样产品的价格及数量，是否支付佣金；

（5）中间商的身份及所外地人的具体工作；

（6）出口价格有无违反最低限价；

2.境内机构支付超过合同总金额10%的佣金并且超过等值10万美元时，由外汇局审批后对外支付；

3.境内机构支付未超过上述比例，或者虽超过上述比例，但未超过等值10万美元的佣金；或者虽超过等值10万美元，但未超过上述比例的佣金，由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审核凭证且超过规定限额的非贸易售付汇真实性审核

	项目名称
	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审核凭证且超过规定限额的非贸易售付汇真实性审核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2号）；

2、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现行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非贸易项目售付汇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5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06]19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部分服务贸易项下售付汇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6]73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64号）；

7、关于进一步明确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9]52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书面申请；
2、合同、发票；
3、税务证明；
4、在前述材料不能充分说明交易的真实性或申请材料之间的一致性时，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备注
	境内机构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商务方式进行服务贸易项下的对外支付，可凭网络下载 的相关合同（协议）、支付通知书，加盖印章后，替代合同（协议）、支付通知书的原件，办理购付汇手续；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3. 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购汇超过指导性限额核准

	项目名称
	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购汇超过指导性限额核准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2号）；

2、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用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117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书面申请；
2、公务出国人员身份证明、护照及签证
；
3、加盖单位印章的《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用汇预算表》；

4.本人身份证明；
5.外汇局要求的其它材料。

	备注
	1.企业和预算外单位使用人民币购汇支付公务出国境外差旅费时，凡公务出国人员出境时间在30天（含30天）以内的，每人每次可向银行购汇等值3000美元；出境时间在30天以上的，每人每次可向银行购汇等值5000美元。对于出境时间较长，用汇超过上述指导性限额标准的，须经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购汇；

2.国有企业公务出国用汇，可以选择按照财政部和外交部联合颁布的《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管理办法》（财行[2001]73号）中规定的标准购汇，或按照汇发[2004]117号的规定办理购汇手续。执行财政部73号文件的国有企业，需持出国任务批件及财政部要求填制的《临时出国代表团组外汇开支预算表》等材料直接在银行办理；3.对于 外籍人员持外国护照公务出国购汇的，如其护照发放国与其前往国家之间有免签协议而无法提供签证的，银行应凭该外籍人员境内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办理；

4.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可以在出境前办理用汇手续，也可以在返回境内后两个月内到银行补办用汇手续；

5.指导性限额以内的购汇，由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超过指导性限额的购汇，由所在地外汇局审核出具核准件银行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办理；

6.企业应在《预算表》中承诺同一笔公务出国用汇不会出现重复购汇行为，并经单位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字确认；

7.对于确实无法提供签证的，须凭单位出具的有关证明，经外汇局核准后办理；

8.持境内银行卡支付公务出国费用的，可以向银行办理购荡偿还透支额；

9.个人预先垫支出国费用的，可凭《预算表》向单位外汇账户原币划转至个人外汇账户，不得提取外币现全钞；

10一次性提取外币现钞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所在地外汇局为其出具核准件，银行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办理；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4. 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政策核准

	项目名称
	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政策核准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2号）；

2、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62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
2、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公司设立的文件、营业执照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正本及复印件；
3、境内外关联公司名单；
4、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备注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5. 境内机构支付外籍员工工资单笔提取超过规定金额外币现钞审核

	项目名称
	境内机构支付外籍员工工资单笔提取超过规定金额外币现钞审核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2号）；
2、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暂行办法（ [96]汇管函字第211号）；
3、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非贸易售付汇及境内居民个人外汇收支管理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汇发[2002]29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书面申请；
2、董事会决议；
3、完税证明；
4、在前述材料不能充分说明交易的真实性或申请材料之间的一致性时，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备注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6. 境内机构支付其他非贸易业务时，单笔提取超过规定金额外币现钞审核

	项目名称
	境内机构支付其他非贸易业务时，单笔提取超过规定金额外币现钞审核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2号）；
2、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暂行办法（ [96]汇管函字第211号）；
3、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非贸易售付汇及境内居民个人外汇收支管理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汇发[2002]29号）。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书面申请；
2、合同或协议；
3、在前述材料不能充分说明交易的真实性或申请材料之间的一致性时，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境外劳务合作项下劳务人员工资、安家费等提取现钞： 

1、书面申请；
2、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该企业经营劳务承包的批准文件；
3、对外劳务合同；
4、劳务人员工资预算表；
5、出国任务批件或相关证明材料。
在境外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的开办费和年度经费提取外币现钞：
1、书面申请；
2、主管部门批准设立该机构的批准文件；
3、经费预算书。
国际海运代理企业代理的外轮备用金、船长借支提取外币现钞时：
1、书面申请；
2、银行水单；
3、支付通知书。

	备注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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